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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报》 薛雨

一段时期以来，“谁闹谁有理”

“谁横谁有理”“谁受伤谁有理”等

“和稀泥”做法，曾导致“老实人”

无辜背锅，使得公众陷入“救不

救”“扶不扶”的两难困境，也影响

了社会道德体系和价值观体系的建

设。

近日，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

民法院审结一起因乘坐网约车猝死

引发的侵权责任案。法院认为，网

约车司机对猝死乘客已尽到救助义

务，对乘客的死亡不存在过错，无

需承担侵权责任或者违约责任。此

判决彰显了司法保护善人善举的鲜

明态度，有利于弘扬乐于助人、明

辨是非、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七旬老人乘车时突发疾病
网约车司机紧急送医救治

2021年11月22日7时许，周女

士通过北京某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的

网约车APP，为其父老周（71岁）

预约了一辆网约车。

7时10分左右，老周上车并与驾

驶员陈某闲谈片刻。7时 12 分 50

秒，老周开始发出鼾声（之后全程没

有呼救）。7时13分25秒，司机陈某

转头发现，老周仍在发出鼾声并且胳

膊伴有抽筋状。7时14分33秒，司

机再次转头看时，老周头靠在副驾驶

座椅后背上，不再发出鼾声。

7时15分12秒，陈某停车并打

电话给周女士，告知其父在车上好

像睡着了，刚刚有打鼾的声音，同

时伴有抽筋的状况，并询问老周的

身体状况。周女士回复称，父亲身

体很好，当天起床早，可能是睡着

了，并让陈某呼喊老周。

随后，陈某拍了拍老周的左臂

并呼喊老周，老周没有任何反应。

周女士要求陈某尽快将老周送往无

锡市惠山区人民医院并拨打120急救

电话。陈某立即拨打了120，并全程

鸣笛快速行驶，于7时25分50秒到

达医院。

老周经过医院 80 多分钟的抢

救，8 时 54 分被医院宣告临床死

亡，死亡原因为心源性猝死。

死亡赔偿责任如何划分
乘客家属与司机对簿公堂

周女士认为，其父在乘坐陈某

驾驶的车辆过程中突发疾病，但陈

某未予理会也没有采取任何救治措

施，最终延误救治导致其父死亡，

故陈某应对其父的死亡承担50%赔

偿责任。北京某出行科技有限公司

作为网约车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

责任，应当保障乘客合法权益，其

未尽到相关义务，应对陈某的赔偿

责任承担连带责任。

案件审理过程中，网约车司机

陈某辩称，周女士父亲的死因系心

源性猝死，是自身疾病导致，而且

自己已经尽到相应救助义务，请求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网约车平台公司辩称，周女士

父亲的死亡是自身疾病导致，网约

车公司没有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

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司机已履行尽力救助义务
法院判决不承担侵权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周女士父亲

乘车后因自身健康原因突发疾病，

陈某发现异常后第一时间联系周女

士，并询问其父是否有疾病史。对

此，周女士明确表示其父身体健

康。而且，后续陈某也立即按照周

女士要求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快

速驾驶车辆将周女士父亲就近送医

抢救。

陈某的反应迅速，没有耽误时

间，已经履行了尽力救助的法定义

务，故法院认为陈某和网约车平台

公司对周女士父亲的死亡不存在过

错，无需承担侵权责任或者违约责

任。

综上，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了周

女士要求网约车司机及网约车平台

公司承担责任的诉讼请求。

71岁乘客发出鼾声后猝死 网约车司机成被告
法院：司机已尽到救助义务，无需承担责任

《现代快报》徐振宇 严君臣

江苏南通一从事房产中介的网络红人，

翻窗闯入被查封的法拍房，拍摄视频并在网

上发布。近日，南通市崇川区法院执行法官

上门传唤该男子，并将他带至法院，处以3000

元罚款。

从网红上传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因为法

拍房大门无法进入，他还从房子的窗户处翻

入，煞有介事地逛了起来。期间，网红不但嘻

嘻哈哈，还扬言“被执行人应该感谢我”。

视频发布到网络上后，有网友好心提醒

这名男子，这是法院查封的房子，私自进入是

违法行为。但男子竟然在评论里嚣张地“@”

南通法院。

很快，崇川法院留意到这则视频，并找到

了涉事男子。

1月10日，崇川法院对该男子进行上门

传唤。该男子表示，1月5日，他陪同粉丝未

经法院允许，私自进入上述法拍房内拍摄视

频，如今他认错悔过，并写下悔过书。最终，

法院依法对男子作出罚款3000元的处罚。

“这名男子拥有的粉丝数量比较多，视频

点击量也很高。”据崇川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

陈江涛介绍，对于这种私闯法拍房的违法行

为，可以依法进行拘留罚款。介于该男子到

案后认错态度较好，也没有造成太过恶劣的

社会影响，最终法院对其进行了从轻处罚。

《潇湘晨报》

妻子发现丈夫给情人转账高达30多万元，

这些钱是否能要回来呢？近日，湖南省湘潭县

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赠与合同纠纷案件。

小雪与小帅于2012年登记结婚，现尚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2018年起，小帅与小杉

相识，并以男女朋友关系进行交往。2018年

1月至2022年7月期间，小帅通过微信转账、

微信红包、支付宝转账、银行转账共支付小杉

368803元，扣除小杉支付给小帅的36188.88

元后，小杉共收取小帅332614.12元。

直到2022年5月4日，小帅与小杉举办婚

礼，原告小雪才知晓小帅与小杉之间的不正当

关系。小雪认为，小帅擅自处理夫妻共同财产

的行为，侵犯了她的合法权益，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被告小杉返还小帅向其赠与的款项，要

求被告承担诉讼产生的律师费及维权费用。

湘潭县法院认为，民法典规定，夫妻对共

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违背公序良俗的民

事法律行为无效。

本案中，小帅在与原告小雪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与被告小杉建立男女朋友关系，并通

过微信、支付宝、银行账户向小杉转款，该行

为属赠与法律关系。小帅未经小雪同意将夫

妻共同财产赠与小杉的行为，侵犯了原告小

雪的财产权益，也违反了民事活动应遵循的

公序良俗原则，该赠与行为无效。原告请求

确认第三人对被告的赠与行为无效，法院予

以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小帅对小杉的赠与行为

无效；小杉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小雪

332614.12元及利息；小杉在判决生效后10

日内支付小雪支出的律师代理费、调查差旅

费2万元。如果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

被告小杉不服，提出上诉。湘潭中院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当事人均为化名）

女子起诉第三者还钱
另支付维权费
获法院支持

网红闯法拍房拍视频
还@法院
罚款逃不掉的

生态环境部等16个

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

了《“十四五”噪声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这份文件

提出，持续推进“十四五”

期间声环境质量改善，到

2025年，全国声环境功能

区夜间达标率达到85%。

新华社 徐骏 作

防治
噪声污染

■裁判解析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

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

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

侵权责任。第八百二十二条规

定：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

尽力救助患有疾病、分娩、遇险

的乘客。第八百二十三条规定：

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客

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伤

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

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故

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

本案中，周女士的父亲因自身

健康原因突发疾病，在此过程中，司

机陈某反应迅速，没有耽误抢救时

间，已经履行了尽力救助的法定义

务，不存在过错，无需承担侵权责任。

生活中风险和损害无处不

在，法律无法给所有损害提供救

济。生命的突然逝去让人非常

惋惜。但是，法律应当坚定价值

导向，裁判应当指引人们行为。

损害发生后，如果没有法定理

由，受害人不得随意要求他人承

担责任，更不能将自身风险转嫁

他人承担。

法律不能苛求司机在谈笑风

生的乘客发出“鼾声”或者出现肢

体“抽筋”后，像专业医生一样立即

做出突发重病的判断，否则司机可

能因规避潜在风险而拒载老弱病

残乘客；法律追求正义，可是法律

的产生、执行，均需要社会力量予

以保证。法律不能苛求司机分秒

不误地拨打120急救电话请求援

助，否则司机可能会要求乘客在上

车前，先行做出身体健康并免除司

机责任的承诺；法律不能苛求司机

对行驶过程中突发疾病的乘客承

担法定之外的责任，并扩大对“过

错”的解释，否则，司机可能因担忧

风险发生和责任承担终日忐忑不

安、时刻诚惶诚恐。法律只有保护

每一个人不被任意地追究责任，才

能避免动辄得咎，才能守护内心安

宁，才能保护行为自由。


